
柳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南市监处罚〔2026〕40号

当事人：柳州市柳南区艳遇水产经营部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04MABTAUQL7H                                  

住所（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南区柳州市柳南区瑞

龙路99号新柳邕农产品批发市场水产区螺蛳2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覃艳                       

身份证件号码：**************392X                                      

2026年02月24日, 

执法人员到位于柳州市瑞龙路99号广西新柳邕农产品批发市场

水产区螺蛳21号进行现场检查，见柳州市柳南区艳遇水产经营

部销售食用农产品“牛蛙”（购进日期：2026年02月23日），

当事人未能提供进货查验记录，也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执法人员向当事人下达了《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南市监当罚[2026]19号），给予当事人警告行政处罚，并

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柳南市监责改[2026]15号），责令

其于2026年03月01日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



2026年03月02日, 

执法人员到位于柳州市瑞龙路99号广西新柳邕农产品批发市场

水产区螺蛳21号进行现场复查，见柳州市柳南区艳遇水产经营

部销售食用农产品“田鸡”（购进日期：2026年03月01日），

当事人依然未能提供进货查验记录，也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

查验记录制度。

柳州市柳南区艳遇水产经营部销售食用农产品未建立食用

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并保存进货相关凭证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2026年03

日02日，我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立案调查，并于当日对经

营者覃艳进行询问调查。 

经查，1.柳州市柳南区艳遇水产经营部已经取得《营业执

照》；2.柳州市柳南区艳遇水产经营部销售食用农产品未建立

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并保存进货相关凭证；3.当事人

在立案调查阶段，及时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保

存相关凭证。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柳州市柳南区艳遇水产经营部进货查验和查验记录制度》

1份1页、供货商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1页、南宁牛蛙蛙配送中心



客户对账单2份2页，证明当事人已建立了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如实记录进货查验信息，保存供货商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客户对账单等进货凭证，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2.《现场笔录》1份2页、《拍摄照片提取单》1份1页，证明20

26年03月02日，执法人员现场复查，发现当事人依然未建立食

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并保存相关凭证；

　　

3.《现场笔录》1份2页、《拍摄照片提取单》1份1页、《责令

改正通知书》1份1页、《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1份1页，证明

2026年02月24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销售食用农

产品未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并保存相关进货凭证，当场

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柳南市监当罚[2026]19号），

给予当事人警告行政处罚，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柳南

市监责改[2026]15号），责令当事人在2026年03月01日前改正

上述违法行为；

　　

4.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1页、经营者覃艳身份证复

印件1份1页，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质；

5.《询问笔录》1份2页，证明执法人员已对当事人进行询



问调查，当事人承认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并保

存相关的违法事实。 

调查取证过程中当事人对执法人员执法程序、现场检查及

制作的文书没有异议，并在上述行政文书及有关的书证复印件

上签字认可。

    

2026年04月20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本案《行政处罚告知书

》(柳南市监罚告〔2026〕42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

任何陈述或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销售食用农产品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

查验记录制度并保存进货相关凭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应当建立

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

数量、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并

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个月”的规定

。执法人员当场下达《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柳南市监当罚

[2026]19号），给予当事人警告行政处罚，当事人经我局执法

人员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柳南市监责改[2026]15号）未

在期限内改正违法行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法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及第四款“食用农产品销售

者违反本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依照第一款规定给予处罚”的规定进行处罚。

鉴于当事人主动配合执法人员调查，现已建立食用农产品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如实记录进货查验信息，保存供货商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客户对账单等进货凭证，减轻违法行为的危害

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

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

，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规定，并参照《广西壮族自治

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二条第一

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

（二）项“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第（三）项“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的规

定，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综上，当事人销售食用农产品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并保存进货相关凭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

罚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

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及第四款进行处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及第六条，并参

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

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我局责令当

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给予以下处罚：处罚款1000 元

。

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

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

执行。

柳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05月0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